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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会议简报（三） 

时间: 2014-01-10 10:53 来源: 民族法学研究会 责任编辑: admin 

        2013年12月14日上午，经过一天紧凑而热烈的研讨，中国民族法学会研究会2013年学

术研讨会闭幕式在北京市湖北大厦顺利举行。贵州省社科院院长吴大华、中国社科院新疆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石乾正、原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会长毛公宁、原全国人大民族

委员会法案室主任敖俊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泽涛等领导、专家出席。闭幕式由

湖北民族学院院长、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戴小明教授主持。 

 

        一、各组汇报分会场讨论情况 

        三个分会场分别推选了一名代表汇报了本组主题发言人的主要学术观点、点评情况，

达成的共识和存在主要问题等。 

 

        二、年会点评 

        点评人：敖俊德 

        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顾问、原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室主任敖俊德在年会点评中，

提到参加这次年会增长了新知识、了解了新情况、开拓了视野，获益良多。在看了田艳老

师和何晓芳老师的论文之后，感到震惊，前者的论文中，她将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不少民族地方的干部所占比例比原来降低了十几、二十几个百分

点；后者的论文中，反映出在黑龙江和延边地区亦存在类似情况。 

        结合各分会场的研讨情况和自身感受，他提出：一、民族地区自治立法的背景，那时

我们主要针对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后两者少了半个自治权，即没有对外交流的权

利，呼吁今后修改自治区立法时，应当给予修改，体现民族平等，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国外

不一，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需要加以区别对待。二、少数民族干部人数的问题应当予以

高度重视，同时，在关于自治县该自治州的问题，应当秉承科学态度加以对待。三、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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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口支援的问题上，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应当是一种经济技术援助和无偿支援。

依据三中全会的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建设、政治体制建设、文化体制建设、社会体制建

设和生态体制建设”为依托，呼吁我们的民族地区发展建设过程中，对于资源输出地区，

应当给予补偿，做到与时俱进，进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四、在各个地区少数民族干部人

数比例的问题上，要写进自治条例，进一步细化条例内容，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五、

在参加自治法教学过程中有些许体会，即写习惯的论文较多而写现实制定法的较少，呼吁

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引导学生更加关注现实制定法的研究，进而能更好的推进中国民族法学

研究会的发展和民族地区的建设。 

 

        点评人：毛公宁 

        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顾问、国家民委政法司司长毛公宁点评讲话中指出，本次会议是

各位学者相互学习的好机会，大家在仔细聆听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各发言中的一些问题。他

指出，明年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30周年，民族法学会应该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推

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这一重大的治国理念，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解决好当代的社会问题。自治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重大的里程碑。 

        他提出，要想加强民族区域建设，首先要进一步宣传并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

重视宪法的权威，这是民族法学界和民族法学工作部门责无旁贷的工作任务，民族区域自

治法的立法原则来源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我国不可分割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关于民族团结统一、民族自治地方人员的组成、自治权、关于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等条

款的核心精髓和灵魂都来源于宪法，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贯彻宪法的要求，是贯彻实施

宪法的必然要求。其次，加强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为完善中国民族法治体系提供

法理依据和理论支持。最后，深入研究探讨自治区自治条例制定和出台的有关理论、法理

问题，为推动自治区资质条的出台提供有力的法理依据。 

 

        三、年会总结发言 

        发言人：吴大华 

        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大华在总结中认为本次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2013年

年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其标志主要有：一、本次年会顺利完成中国民族法学研究换届工

作，为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

民族法学研究会曾有停滞现象，但在毛公宁主任担任会长期间作了大量工作，从而很好推



动了民族法学研究会的发展，也为本次年会的召开打下良好基础。三、本次年会召开及

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后不久，本届会议围绕“法治中国”的背景，大力推进民

族法学研究会工作的开展，是我们法学界发展难得的机遇。四、本届会议涵盖面广，以中

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的民族法学研究代表，在关于民族法学研究方面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同时，参与人员广泛，有助于民族法学研究的传承和人才培养。五、本次会议讨论热烈，

与会人员收获颇丰。 

        针对如何加强民族法学研究的问题上，吴大华指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加强：一、

相比与其他学科，民族法学起步较晚，处于幼年期，但发展速度较快，学科地位日趋稳

定，诸如在期刊发表文章和专业博士、硕士点的设置，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国家

级课题研究越来越多，并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例如，贵州民族学院一共获得三个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然而网络交流方面不足，有待深入。二、民族法学界人才辈出，奠定很好

基础；中青年人才较多，专著较多，国内影响力较大。三、搭建交流平台，诸如法律人类

学研究论坛、着力打造相应期刊，既有国家层面的期刊，也要有民间层面的期刊，希望国


